
在日前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千呼万唤民法总则
草案终于出炉。会议首次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请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总则（草案）》议案的说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标准由“十周岁”降到“六周岁”；涉及胎儿利益
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有针对性地对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信息作了明
确规定；将现行两年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延长为三年……民法总则草案的每一处内
容，都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胎儿享有民事权利

草案第十六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
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未存活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解析：在法律上，民事权利能力是一个人能否享受民事权利的前提，如果没有民
事权利能力则无法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尚
未出生，原则上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为保护胎儿的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权利，
有必要在需要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时，赋予胎儿一定的民事权利。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调

草案第十八条：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草案第十九条：不满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解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教育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成熟
程度和认知能力都有所提高，适当降低年龄有利于其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
民事活动，更好地尊重这一部分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保护其合法权益。

老人、智力障碍者有望纳入监护制度保护范围

草案第二十条：不能辨识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
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解析：草案此次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将智力障碍者以及因疾病等原因丧失
或者部分丧失辨识认识能力的成年人也纳入被监护人范围。这有利于保护这些人
的人身财产权益，也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更好维护老年人权益，强调了被监护人

利益最大化原则，加宽了我国监护制度的适用范围，突出了监护的功能与目的，强调
了对被监护人意愿的尊重。

见义勇为受伤，鼓励受益人给予补偿

草案规定：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受益
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受害人请求补
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解析：这是针对当前我国见义勇为引发纠纷的案例实际，在法律上对见义勇为
者赋予一种请求权，也是对以往相关法律规定的一种突破。“可以”并不是强制性的
义务，是任性的规定，是道德上的鼓励。很多见义勇为者所受的是人身伤害，人身伤
害是很难完全用金钱补偿的，得了好处的人对见义勇为者酌情进行补偿，体现出法
律提倡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的道德导向。

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信息将有法律保护

草案第一百零四条：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
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草案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第八项：（知识产权包括）数据信息……
解析：数据信息和网络虚拟财产作为当今社会的重要资源，应当如何确定其权

属，以及如何保护，显得重要而迫切。近年来，关于虚拟财产的纠纷层出不穷，
同时大数据的运用已经高度嵌入人们的生活，但关于它们的法律性质，目前还十分
模糊。为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草案对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等
新型民事权利客体做出规定，实现了对私权的周延保护，可以有效保护无形的财产
权利。

民事主体的新成员：“非法人组织”

草案第九十一条规定：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依法能够以自己的
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营利性法人或者非营利性
法人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等。

解析：草案将法人进行了新的划分，即“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其中，
关于非营利性是指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性目的成立的法人，非营利性法人不
得向其成员或者设立人分配利润。

这样的划分既继承了民法通则按照企业和非企业进行分类的基本思路，比较符
合我国的立法习惯，同时这样的分类也合于我国的国情。

非法人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介于自然人和法人之间，可视为“人的集
合”，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此草案从对其大的方面予以规范，如登
记、设立、代表、住所、解散等。

破坏环境者将要履行新的民事责任

草案第一百六十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五）恢复原状、修复生态
环境……

解析：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草案特别增加了“修复生态环境”这种新
的责任承担方式，而不像过去只靠赔偿了事。

诉讼时效由两年延长至三年

草案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
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诉讼时效是为了避免权利人“躺在权利上睡觉”、督促其行使权利而设计
的制度，一旦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期间届满后，权利则不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的责任将更重大

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人员或者组
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根据最有利于监护人的原则依法为其指定新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

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
(三)有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
解析：近些年，屡屡出现监护人侵害了被监护人的现象，比如父母遗弃儿童、对

儿童进行家暴等，通过列举的方式，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在极其恶劣的情况
下，有关人员可以向法院提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请求。

单位将不作为监护人

草案第二十七条规定：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或者有关组织，经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的，可担任监护人。

解析：民法通则规定，单位有担任监护人的职责。此次修改在监护人中删掉了
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单位，增加了有关组织。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不具备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单位已不适宜担任监护人，劳
动者和企业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劳动者流动相当频繁，单位缺乏履行监护职责的
意愿和能力。

同时，我国现在的一些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例如慈善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有意愿
和能力来从事监护人的工作，因此草案将法律许可的有关组织（包括被监护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等）纳入到了监护人中。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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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草案）跟你相关的十大亮点，快来看看！


